
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集体用餐配送

食品安全水平的若干措施

集体用餐配送有效解决了我市大量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就

餐问题，弥补了单位食堂的供应盲区，已成为我市餐饮服务供

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提高集体用

餐配送食品安全水平，提升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软硬件实力，推

动集体用餐配送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结合市人大 2021 年一号

议案关于“加强食品全链条管理，高质量保障人民‘舌尖上的

安全’”相关要求，特提出以下工作措施。

一、严格市场主体准入

1.加强许可审查。对新设立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证照审批，

严格执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江苏省食品经营许

可（餐饮服务类）审查细则（试行）》、《苏州市集体用餐

配送和中央厨房餐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从源头

把控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基础设施条件，防止“带病”准入。

对申请延续许可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督促其按照相关规定

改造提升，达到相应条件的准予延续许可。（责任单位：市

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

二、加强风险隐患排查

2.落实企业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完善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对照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和《江苏省餐饮服务经营者食品安全



自查指南》要求，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全项目食品安全风险自

查自纠，及时消除风险安全隐患，并主动向属地监管部门上

报自查报告。（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

3.实施第三方风险排查与评估。遴选有资质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对全市所有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方位的风险

隐患排查与评估。重点排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设施布

局、食品采购与加工过程控制、清洗消毒、留样管理、食品

配送以及检验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同步开展风险评估，并提

供食品安全延伸培训，加强技术指导，落实问题整改复查并

出具验收报告。（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

4.实行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与风险等级管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对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实行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共分优

秀、良好、一般三个等级）与风险等级（共分 A、B、C、D

四个等级）管理，确定日常监管频次。量化分级率和风险等

级率均为 100%。对量化分级等次良好及以下、风险等级 B

级及以下的，列入重点监管对象。结合“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飞行检查、第三方风险隐患排查与评估结果，注重评

查、整改与量化分级相同步，综合运用行政约谈、日常监管

执法、业务培训等手段，督促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落实自查及

风险隐患闭环整改，提升量化分级优秀率。（责任单位：市

场监管局）

5.开展常态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将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列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重点单位，实施常态化监测。以容易

引起集体性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因素为导向，每季度开展一次



风险监测。重点加强食品原材料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抽检

监测和从业人员、食品加工用具、储存容器、餐饮具、加工

环境、配送车辆的致病性微生物抽检监测。（责任单位：市

卫健委、市场监管局）

三、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6.严厉打击非法配送。严厉查处未取得集体用餐配送许

可进行集体用餐配送的违法行为。鼓励企业自建食堂，或者

向有集体用餐配送许可资质的单位订餐。对向未取得集体用

餐配送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订餐的企业，加强行政指导，必

要时应予以行政约谈，限制其申报政府食品安全类奖项或者

荣誉，并可以作为政府对企业各类考评、表彰、奖励、补助

的限制依据。（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各区镇）

7.推行食品安全“吹哨人”奖励制度。设立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内部人员举报奖励制度，按照《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办法》规定，拟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内部人员举报奖

励具体办法，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措施，依法保护举报人的

合法权益，严禁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鼓励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内部人员勇于发现、敢于举报的“吹哨人”精神，完善

集体用餐配送食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责任单位：市场监

管局、财政局）。

8.建立集体用餐配送“红黑榜”制度。根据日常监督检

查、风险隐患评估与风险监测、量化分级与风险等级管理结

果，建立“红黑榜”制度，定期向社会公示。对列入黑榜的

企业，责令其立即整改，并加强日常监管与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频次，向其配送服务对象发放警示函。对拒不整改，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长期存在的，坚决采取法律手段，直至吊销行

政许可。（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

四、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9.推进实施先进的餐饮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宣传培训，

鼓励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建立和实施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如五常法）。通过先进管理体系推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提档升级，推动内涵发展。对具备基本条件，有一定管理基

础的，加快推进五常法的实施与考核，力争 2021 年全市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五常法推行率达到 80%，五常法通过率达到

60%。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管理体系（HACCP)。（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

10.开展“以奖代补”推动企业提档升级。结合 2021年

市人大一号议案，市市场监管局要研究完善投入机制，申请

财政资金，建立“以奖代补”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增加设施

投入与人员配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一批硬

件先进、管理严格、产品质量优秀的领军型单位，并带动其

他单位食品安全硬件设施的改造提升。运用风险隐患排查、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结果，参考餐饮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状况，

开展示范单位评选。通过评审公示，形成一批示范企业。2021

年拟对示范企业“以奖代补”不低于 100万元。2022年以及

2023年进一步完善奖励激励机制，推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

现代化、高科技企业转型升级。（责任单位：市场监管局、

财政局）



11.落实产业、金融、用地等政策支持。各区镇在规划产

业发展时，要加大对现代化、集团化集体用餐配送企业的政

策扶持力度，特别是在土地、房屋、金融、税务等方面，支

持企业进行硬件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支持集体用餐配送集

团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要引导基础条件差，食品安全

管理水平低，市场发展潜力低的企业转型发展。（责任单位：

各区镇）

五、探索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12.开展“明厨亮灶+互联网”建设。2021年由市市场监

管局牵头，落实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明厨亮灶工程全覆盖并接

入市场监管平台，整合监管信息，向社会特定公众开放。鼓

励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自建明厨亮灶工程，将企业明厨亮灶工

程接入市场监管平台或者由企业向集体用餐采购单位进行

定点推送，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2021 年至 2023

年，进一步研究探索建立政府监管、行业牵头、自主交易、

公平竞争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整合监管信息、明厨亮灶信息、

企业配送信息，搭建集体用餐配送信息化平台，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进一步推动我市集体用餐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责

任单位：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大数据中心）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